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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夏早报

上头条，找华早

CHINA MORNING NEWSPAPER

网曝湖南一拆迁谈不拢后被定为违建遭强拆

    华振门窗法定代表人龙灯告诉
记者，早在当地政府与其父亲进行
拆迁补偿谈判之前，当地有关部门
就采取了另一种“征地”方式。
    2017 年 11 月 29 日，华振门窗
就收到株洲市规划局的《限期拆除
决定书》。株洲市规划局在该决定
书中称，华振门窗未经规划主管部
门批准建房（上述厂房）的行为违
反了《城乡规划法》第40条规定，

因此，株洲市规划局要求华振门窗
在决定书下达的15日内自行拆除。
    华振门窗随即向湖南省住房和
城乡建设厅提出行政复议。记者在
湖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2018 年 2
月 26日出具的《行政复议决定书》
中看到，该厅认为，株洲市规划局
作出的《限期拆除决定书》使用法
律依据错误，因此决定撤销决定书。
 

    华夏早报讯（灯塔新闻记者 
阳杨）本以为厂房所在土地被征收
政府能补偿一笔补偿款，湖南省株
洲市天元区的企业家龙灯等来的却
不是拆迁补偿协议，而是强制拆除
违法建筑决定书。他称，当地政府
一边和龙灯父亲谈拆迁补偿，一边
却下达决定书，认为厂房是违法建
筑。最终，使用了近 6 年的厂房被
以“违法建筑”强拆。对于厂房建
成多年为何不定性为违法建筑查
处，直到拆迁补偿未谈拢，才以违
法建筑名义拆除，天元区城市管理
和行政执法局（以下简称天元区城
管局）副局长刘伟并没有作出正面
回应。

    7 月 12 日下午，由天元区城管
局拆违大队带队，会同当地公安、
街道、社区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
来到华振门窗进行拆违，短短的时
间，华振门窗使用了近 6 年、投资
了 800 多万的厂房就被夷为平地。
    而此前华振门窗 4 月 12 日就
向天元区人民政府对城管局的决定
书提出行政复议，直到厂房被拆除
前的 7 月 6 日，天元区人民政府才

作出延期审理通知书。
    天元区城管局副局长刘伟告诉
记者，强制拆除违法建筑的权利全
部在城管局，规划局只是对违法建
筑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最后交由
城管局强制执行。他透露，天元区
城管局拆违大队是 2018 年 4、5 月
份才划到城管局下面的，“以前直
属天元区人民政府。”

   对此，华振门窗法定代表人龙
灯表示，他的厂房是符合三项条件
中的第一和第二项的。“我是当地
的村民，而且厂房从 2012 年建成
后一直在使用。”龙灯认为，把他
的厂房定性为违法建筑是不符合安
置办法的。
    龙灯父亲透露，当地政府 2018
年 1 月 18 日之后与他多次谈拆迁
补偿时，带队的领导有天元区城管
局拆违大队副大队长刘永平，“而
7 月 12 日厂房被拆除时，带队的天
元区城管局拆违大队领导也是刘永
平。”
    对此，天元区城管局副局长刘
伟表示，他们之前就知道华振门窗
厂房没有办理产权证件，“拆违大
队副大队长刘永平在拆迁补偿谈判
时出现，并不是和他谈拆迁，拆迁
补偿是由办事处和华振门窗谈的，
刘永平出现是考虑谈不成功就会宣
讲拆除违法建筑的政策。”对于厂
房 2012 年建成到 2017 年 5 年时间
为何城管不进行查处，刘伟并没有
作出正面回应。
    记者试图与天元区拆违大队副
大队长刘永平取得联系，其手机无
人接听，最后提示已关机。
    天元区栗雨街道办事处副书记
陈灿星表示，华振门窗厂房哪年建
成的他们并不清楚，“项目征迁开
征后，我们是按照规定的程序，先
对现有地面上的建筑物调查、编号
和丈量登记。登记以后我们又依据
他（华振门窗）产权证的情况，我
们进行了一个产权合法性公示，华
振门窗不能提供产权证件，所以后
面被界定为违章建筑。”
    “既然定性为违法建筑，那为
什么还和我们谈拆迁补偿？”对此，
华振门窗法定代表人龙灯表示。
    记者了解到，早在 2017 年，
中纪委、监察部就下发了关于加强
监督检查进一步规范征地拆迁行为
的通知，该通知要求保证《国有土
地上房屋征收与补偿条例》贯彻执
行，通知称《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与补偿条例》规定，取消行政强制
拆迁，而集体土地上房屋拆迁，该
通知要求参照《国有土地上房屋征
收与补偿条例》的精神执行。

市规划局限期拆除决定书被省厅撤销

规划局并没有强拆违建权利

拆
迁
变
违
建

延
期
审
理

    然而，华振门窗法定代表人龙
灯本以为省厅叫停后，就可以按照
当地的征收政策进行拆迁，4 月 18
日，他们又收到了一份《强制拆除
违法建筑决定书》，这次下发决定
书的单位从株洲市规划局变成了株
洲市天元区城管局。
    天元区城管局在决定书中称，
华振门窗的厂房未经规划行政主管
部门批准，属于违法建筑。该局称

5 月 4 日进行了催告，华振门窗尚
未履行，因此，天元区城管局决定
在5月15日后实施行政强制拆除。
    “一边谈拆迁补偿，一边下发
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当地政
府这样的行为，完全是以打促谈。”
华振门窗负责人表示，他一直以为
当地政府此举是为了少付拆迁补偿
费用，直到 7 月 12 日下午，他才
终于明白真相。

城管再次下达强拆决定书

以
打
促
谈

    记者调查得知，对于集体土地
上待拆房屋的定性株洲市早就下发
了通知。2011 年 1 月，株洲市人民
政府就出台了《株洲市集体土地上
房屋拆迁补偿安置办法》。该办法
第九条对被拆迁房屋的合法性认定
进行了详细的规定，对于无土地使
用证、房屋产权证或其它合法有效

证件的被拆迁房屋，符合三项条件
之一，补交了建房手续税费后，可
以认定为合法拆迁房屋。
    该三项条件为被拆迁人具有村
民建房资格，因政府规划控制停办
建房审批手续，被拆迁房屋具有完
备的生活设置、且被拆迁人一直居
住。

待拆房屋如何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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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管局：拆违领导在
谈判现场是政策宣讲

    7 月 12 日下午两点，湖南省株
洲市天元区，企业家龙灯的株洲华
振门窗制作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
振门窗）建好了近 6 年的厂房被以
违建的名义被强拆，“拆除违建”
的单位是天元区城管局。
    而此前 5、6 月份，华振门窗
所在地的栗雨街道办事处和其他部
门工作人员一直与龙灯的父亲在谈
判，商讨华振门窗厂房的拆迁补偿。
    从 1月 18 日、5月 4日、5日、
8日、11日到6月6日，天元区政府、
街道办和龙灯的父亲进行了六次拆
迁补偿谈判，补偿价格从 120 万谈
到 430 万，却始终没有签订拆迁合
同。
    “我的厂房占地 4816 平米，
2010 年建设的时候就花了 800 多万
元，当时的建筑工人和相关票据都
在，仅一半的价格连成本都不够。”
龙灯告诉华夏早报 -灯塔新闻。
     华振门窗成立于 2010 年，当
年 9 月，华振门窗与株洲市天元区
栗雨街道办事处中路社区（原中路
村）大海、八方组签订了 10 亩的
土地承包合同，用于公司厂房建设。
    签订土地承包合同后，华振门
窗开始建设厂房，并向株洲市经信
委和发改委申请备案。记者在株洲
市发改委 2012 年 3 月 1 日出具的
备案文件中看到，该委对华振门窗
厂房建设项目准予备案，而株洲市
经信委也在 2012 年 2 月 20 日对该
建设项目予以备案。
    2012 年年底，厂房建设完毕，
直到被拆除，华振门窗一直在使用
该厂房，“2017年11月份之前，市、
区有关部门并未下达任何关于我公
司厂房系违章建筑、要求拆除的文
件。”华振门窗负责人表示。
    直到 2017 年 2 月，株洲市人
民政府的一份征收土地公告打破了
华振门窗的宁静。因建设汽车博览
园，华振门窗所在的中路社区土地
被列为征收之列，才有了上述天元
区政府、城管局多次和华振门窗法
定代表人龙灯父亲商谈拆迁补偿一
事。

用了近 6年之久
的厂房被强拆

一边谈拆迁补偿，一边下发强制拆除违法建筑决定书

华振门窗曾经的厂房如今被拆成了一片瓦砾。


